
 

 1

《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市區重建策略》檢討 

建立共識階段建立共識階段建立共識階段建立共識階段 

市區更新多聲道（市區更新多聲道（市區更新多聲道（市區更新多聲道（4））））討論摘要討論摘要討論摘要討論摘要 
 

日期 ﹕ 2010年 2月 27日 (星期六) 

時間 ﹕ 上午 10:00至 11:00 

頻道：  商業一台 

主持： 馮志豐 

嘉賓：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 (下稱「督導委

員會」) 委員何喜華先生 

主題： 社會影響評估與社區服務隊 

 

1. 局長表示這次以贊助電台節目形式與公眾公開討論有關《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的

課題，引來公眾關注。及後亦會繼續與公眾以不同形式探討其他問題。她強調當

局是認真、誠懇地希望藉《市區重建策略》檢討與社會一起取得共識，而政府與

督導委員會均表達誠意和容納不同聲音。何喜華贊同社會上需要達到共識，才可

訂立更好的《市區重建策略》。 

 

2. 何喜華指出，在現行的《市區重建策略》下，當局會顧及受影響住戶的安置和補

償安排。搬遷會影響居民的生活，例如對社區的歸屬感、對搬遷後生活擔憂、和

小童的就學安排等，而社區服務隊能夠提供貼身的專業服務，協助受影響居民。 

 

3. 何喜華解釋，重建項目動工前、進行住戶人口凍結調查後，規定要做社會影響評

估。希望將來的社會影響評估能夠由下而上、更全面和詳盡，探討整個區域的經

濟及社會特質、如何配合《市區重建策略》、社區需要及受影響居民的情況等，配

合整體規劃以發展社區。 

 

4. 局長解釋，社工有兩類介入點：(一) 在重建項目啟動後，社工逐一跟進個案，協

助受影響居民解決補償等問題；(二) 在較早的階段，以社工角度去看區內哪些地

方應該重建或復修，協助公眾爭取權益。何喜華強調，社工的職責是提供專業服

務，所以市建局所聘請的社工絕不會偏袒市建局而不盡力為居民爭取權益；否則

居民可向社會工作者註冊局投訴。 

 

5. 局長表示，市建局須履行社會使命，負責改善市民的生活環境，因此其重建項目

與私人發展商所做的大有分別。市建局花很多精力和資源在安置受影響租戶方

面，讓合資格人士入住公屋或提供現金補償。市建局的焦點並不在於是否獲利，

而《市區重建策略》亦沒規定每個項目都必須有盈餘。 

 

6. 局長解釋，市建局要按照《市區重建局條例》及《市區重建策略》每年向財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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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長遞交來年的業務計劃和未來 5 年的業務綱領，包括﹕說明計劃的重建項目數

量、將運用多少資源在復修和活化等﹔此報告經發展局審核後再由財政司司長通

過。如果突然要開展一個新項目，就必須提出申請；若預計會錄得虧損的話，便

須得到財政司司長批准。 

 

7. 市建局預料馬頭圍道重建項目會虧蝕，因為除了安置外，也加入新思維，譬如：(一) 

由市建局獨力進行重建，因而擁有設計主動權；(二) 由於小型住宅單位供應量偏

低，所以此項目會以小型單位為主；(三) 實踐「以地區為本，由下而上」 ─ 諮

詢九龍城區議會主席，並參考區內人士的意見，譬如保留街舖、增加休憩空間、

提供社區設施和綜合式樓宇資源中心。當局會以此為試點，希望當區在重建後成

為樞紐，帶動周邊地區，為其他市建局重建項目起示範作用。 

 

8. 有聽眾建議，將來發售馬頭圍道重建項目單位時應附加限制，如買方三年內不可

轉讓，或不准以公司名義購入，以防止炒賣。有意見亦擔心，項目重建後會推高

樓價，但如售價太低則可能變成另一種居屋。局長回應，政府正採取一些措施應

對樓價高企，包括優化土地供應、限制建造中小型單位和盡量安排有需要居民在

三年內遷上公屋；但干預買家放售或樓價的做法並不恰當。此外，市建局售賣重

建樓宇得來的收入，也會用於履行其社會使命，作為另一個重建項目的資金。 

 

9. 有聽眾建議，可否以樓宇「未有維修的年期」為準則，扣減收購價﹔亦提議若重

建項目有大量日久失修的僭建物，可考慮以僭建物的面積及所在年期為基準而提

出罰款。局長解釋這是市區更新及樓宇維修的互動問題。她表示，立法會正審議

《2010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要求業主必須替指定樓齡的樓宇進行檢驗，

屬預防性的法例。此外，屋宇署現時進行大量工作，包括發出修葺令、維修令及

檢控違反法例的業主。不過局長重申，全港五十年樓齡以上的樓宇數量很多，老

化速度很快，而明顯失修的樓宇也不少，問題龐大，需要動員市建局、業主和私

人發展商等的力量才能較有效地解決舊樓失修的問題。 

 

10. 有聽眾表示，市建局會否考慮以其他方式處理堅決不肯售賣單位的少數業主，例

如「樓換樓」、「舖換舖」；此外，亦有聽眾查詢按照現時市建局的政策，要多久才

可以完全清拆五十年樓齡以上的舊樓。局長表示，市建局的重建工作具社會使命，

若盡全力仍未能收購百分之百業權，它可以向發展局局長提出申請，由局長推薦

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引用《土地收回條例》收回業權。但局長亦同時指出，

引用該條例收樓，要經過嚴謹審批並達到一定百分比的收購門檻，才會推薦給行

政會議。她亦表示，雖然大部份「石屎樓」的設計壽命均是五十年，但一些樓宇

保養較好，不一定要立即清拆。 

 

11. 有聽眾認為政府應協助大廈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局長表示，政府現時在樓宇安全

方面，是採取雙管齊下的方法﹕第一，由發展局及屋宇署負責樓宇安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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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署則專注樓宇管理。局長認為若舊樓業主沒有管理能

力，要為大廈定期維修或依令修葺會甚有難度。 

 

12. 有聽眾表示同意強制驗樓，而且愈舊的樓宇檢驗便應愈頻密，覺得現在罰則不足，

並認為「釘契」對於投資及自住業主起不了作用。另有意見認為，「樓宇更新大行

動」在執行方面可以有所改進：現時業主要先墊資才可以得到補貼，故建議應先

將津貼發予業主立案法團才開展維修。 

 

13. 局長回應表示，屋宇署在執法方面會跟進及嚴懲不負責任的業主﹔此問題不但危

害樓宇本身的安全，更影響周邊樓宇及公眾安全。至於墊資、現金流量的問題，

局長表示需認真考慮。至於樓宇僭建物的問題，全港所有「單梯式」樓宇的天台

僭建物都因走火的考慮而在過去十年被納入清拆行動。 

 

14. 何喜華表示曾為一些老業主申請公屋，然後將其物業出售或轉租他人，作為其生

活費。他希望香港房屋協會可以逐步將這類樓宇收購，再轉租其他有需要人士。

他與有關人士向政府建議，把整條街道或一系列的樓宇一起合併管理，解決聽眾

所指的舊樓管理的困難。局長補充表示，當局值得研究如何在年老業主申請公屋

時摒除計算其部份資產，或把不太有用的資產現金化，以幫助他們日後的生活。

這方面安老事務委員會亦一直有仔細研究，但外國流行的「易按揭」做法 (即把物

業交回銀行，再由銀行向年老業主支付定期金) 在香港行不通，因為香港的樓宇大

多擁有分散的業權。 

 

15. 局長在節目完結前表示，社會討論必須延續下去，並希望與社會人士一起建立共

識。何喜華亦希望各區居民積極參與討論當區的發展，包括樓宇復修問題。他認

為如何加強居民參與、支援有業主立案法團的樓宇、及協助組織沒有法團的樓宇

業主做好自己大廈的管理和維修等，是日後的工作重點。 

 

 

世聯顧問 

2010年 4月 

 

-完- 


